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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修正護照條例，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外交部部長　程建人
護照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一　條　　中華民國護照之申請、核發及管理，依本條例辦理。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外交部。
第　三　條　　護照由主管機關製定。
第　四　條　　護照非依法律，不得扣留。
第　五　條　　護照分外交護照、公務護照及普通護照。
護照之申請條件及應備之文件，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六　條　　外交護照及公務護照，由主管機關核發﹔普通護照，由主管機關或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核發。
第　七　條　　外交護照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外交、領事人員與眷屬及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主管之隨從。
二、中央政府派往國外負有外交性質任務之人員與其眷屬及經核准之隨從。
三、外交公文專差。
第　八　條　　公務護照之適用對象如下﹕
一、各級政府機關因公派駐國外之人員及其眷屬。
二、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出國之人員及其同行之配偶。
三、政府間國際組織之中華民國籍職員及其眷屬。
前項第一款、第三款及前條第一款、第二款所稱眷屬，以配偶、父母及未婚子女為限。
第　九　條　　普通護照之適用對象為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但具有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澳門居民身分或持有大陸地區所發護照者，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適用之。
第　十　條　　護照申請人不得與他人申請合領一本護照﹔非因特殊理由，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持照人不得同時持用超過一本之護照。
未成年人申請護照須父或母或監護人同意。但已結婚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外交護照及公務護照之效期以五年為限，普通護照以十年為限。但未滿十四歲者之普通護照以五年為限。
前項護照效期，主管機關得於其限度內酌定之。
護照效期屆滿，不得延期。
第十二條　　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男子之普通護照，其護照之效期、應加蓋之戳記、申請換發、補發及僑居身分加簽限制事項，由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護照應記載之事項及方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　　護照所記載之事項，於必要時，得依規定申請加簽或修正。
前項加簽或修正之項目及方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申請換發護照﹕
一、護照污損不堪使用。
二、持照人之相貌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
三、持照人已依法更改中文姓名。
四、持照人取得或變更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五、護照製作有瑕疵。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換發護照﹕
一、護照所餘效期不足一年。
二、所持護照非屬現行最新式樣。
三、持照人認有必要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第一項第一款之護照，其所餘效期在三年以上者，依原效期換發護照﹔其所餘效期未滿三年者，換發三年效期護照。但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及第二項規定之情形，依第十一條規定效期，換發護照。
第十六條　　持照人遺失護照，得依規定申請補發﹔其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補發之護照，主管機關及駐外館處得縮短其效期。
第十七條　　外交或公務護照之持照人任務結束回國後，除經主管機關核准得繼續持用者外，應將該護照繳交主管機關註銷。
第十八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應不予核發護照﹕
一、冒用身分，申請資料虛偽不實，或以不法取得、偽造、變造之證件申請者。
二、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通知主管機關者。
三、其他行政機關依法律限制申請人出國或申請護照並通知主管機關者。
第十九條　　持照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應扣留其護照，並依規定處理︰
一、所持護照係不法取得、冒用、偽造或變造者。
二、經司法或軍法機關通知主管機關者。
三、申請換發護照或加簽時，有前條第三款情形者。
持照人所持護照係不法取得、冒用或變造者，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應作成撤銷原核發護照之處分，並註銷其護照。
持照人所持護照係偽造者，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應將其護照註銷。
持照人或其所持護照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原核發護照之處分應予廢止，並由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註銷其護照︰
一、持照人有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情形者。
二、持照人身分已轉換為大陸地區人民，經權責機關通知主管機關者。
三、持照人已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經權責機關通知主管機關者。
四、申請之護照自核發之日起三個月未經領取者。
五、護照已申請換發或申報遺失者。
六、所持護照被他人非法扣留，且有事實足認為已無法追索取回者。
第二十條　　依第十八條規定不予核發護照或前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一款、第六款扣留或註銷護照者，如係已出國之國民，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得發給專供返國使用之旅行文件。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規定為處分時，除有第十八條第三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之情形外，應同時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當事人，並應附記不服之救濟程序。
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依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規定為處分時，無須通知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
第二十二條　　外交護照及公務護照免費。普通護照除因公務需要經主管機關核准外，應徵收規費﹔其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以供申請護照，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金。
行使前項文書者，亦同。
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或謊報遺失，以供冒名申請護照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之罰金。
前項冒用名義者，亦同。
受託申請護照，明知第一項至第四項事實或偽造、變造或冒用之照片，仍代申請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之罰金。
第二十四條　　偽造、變造護照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行使前項文書者，亦同。
將護照交付他人或謊報遺失以供他人冒名使用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五條　　違反第四條扣留他人護照，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六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條例自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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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增訂稅捐稽徵法第十一條之二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財政部部長　邱正雄
增訂稅捐稽徵法第十一條之二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十一條之二　　依本法或稅法規定應辦理之事項及應提出之文件，得以電磁紀錄或電子傳輸方式辦理或提出﹔其實施辦法，由財政部訂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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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刪除糧食管理法第二十條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糧食管理法刪除第二十條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第　十　條　　經收公糧稻榖，應依規定驗收標準辦理﹔其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經營糧食業務，應經主管機關許可辦理糧商登記。
兼營小規模糧食零售業每日庫存在主管機關規定數量以下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申請糧商設立登記之條件與程序、執照之領取、准許營業之項目與限制，應辦理變更登記之事項、程序與期限、撤銷登記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條　　（刪除）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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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修正農倉業法第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農倉業法第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十三條　　經營農倉事業者，應依本法之規定，擬具業務規則及其他應備章程，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主管機關應將前項核准登記之農倉，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內政部備案。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一一八三八○號


茲修正農倉業法施行條例第一條及第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農倉業法施行條例第一條及第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一　條　　農倉業法及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十六條　　所在地主管機關應將核准停業及解散之農倉，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內政部備案。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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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修正植物種苗法第二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植物種苗法第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一一八四○○號


茲修正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二條至第四條、第六條、第十一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二條至第四條、第六條、第十一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有關山坡地之地政及營建業務，由內政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有關國有山坡地之委託管理及經營，由財政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第　三　條　　本條例所稱山坡地，係指國有林事業區、試驗用林地及保安林地以外，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自然形勢、行政區域或保育、利用之需要，就合於左列情形之一者劃定範圍，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
一、標高在一百公尺以上者。
二、標高未滿一百公尺，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五以上者。
第　四　條　　本條例所稱公有山坡地，係指國有、直轄市有、縣（市）有或鄉（鎮、市）有之山坡地。
第　六　條　　山坡地應按土地自然形勢、地質條件、植生狀況、生態及資源保育、可利用限度及其他有關因素，依照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有關規定，分別劃定各種使用區或編定各種使用地。
前項各種使用區或使用地，其水土保持計畫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視需要分期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其變更時，亦同。
第十一條　　山坡地有加強保育、利用之必要者，其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應依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指定方式實施之。
第十六條　　山坡地供農業使用者，應實施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並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完成宜農、牧地、宜林地、加強保育地查定。土地經營人或使用人，不得超限利用。
前項查定結果，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公告之﹔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
第一項土地可利用限度分類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二條　　承領之山坡地，因不可抗力致全部或部分不能使用者，其不能使用部分，經承租人層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准者，自申報日起，減免地價。
第二十八條　　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為推動山坡地開發及保育、利用，得設立山坡地開發基金﹔其資金來源如左﹕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二、國、直轄市有森林用地解除後之林木砍伐收入。
三、國、直轄市有森林用地、原野地委託地方政府代為管理部分之租金、放領之地價，扣除支付管理費及放租應繳田賦後之餘款。
四、其他收入。
前項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一一八四一○號


茲修正水土保持法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水土保持法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　三　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係指應用工程、農藝或植生方法，以保育水土資源、維護自然生態景觀及防治沖蝕、崩塌、地滑、土石流等災害之措施。
二、水土保持計畫︰係指為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所訂之計畫。
三、山坡地︰係指國有林事業區、試驗用林地、保安林地，及經中央或直轄巿主管機關參照自然形勢、行政區域或保育、利用之需要，就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劃定範圍，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
標高在一百公尺以上者。
標高未滿一百公尺，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五以上者。
四、集水區︰係指溪流一定地點以上天然排水所匯集地區。
五、特定水土保持區︰係指經中央或直轄巿主管機關劃定亟需加強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之地區。
六、水庫集水區︰係指水庫大壩（含離槽水庫引水口）全流域稜線以內所涵蓋之地區。
七、保護帶︰係指特定水土保持區內應依法定林木造林或維持自然林木或植生覆蓋而不宜農耕之土地。
八、保安林︰係指森林法所稱之保安林。
第　五　條　　對於興建水庫、開發社區或其他重大工程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中央或直轄巿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指定有關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或公法人監督管理之。
第十六條　　下列地區，應劃定為特定水土保持區︰
一、水庫集水區。
二、主要河川上游之集水區須特別保護者。
三、海岸、湖泊沿岸、水道兩岸須特別保護者。
四、沙丘地、沙灘等風蝕嚴重者。
五、山坡地坡度陡峭，具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
六、其他對水土保育有嚴重影響者。
前項特定水土保持區，應由中央或直轄巿主管機關設置或指定管理機關管理之。
第十七條　　特定水土保持區在縣（巿）或跨越二直轄巿與縣（巿）以上行政區域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劃定公告之﹔在直轄巿行政區域內者，由直轄巿主管機關劃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
前項特定水土保持區劃定與廢止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　　特定水土保持區應由管理機關擬定長期水土保持計畫，報請直轄巿主管機關層轉或逕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實施之。
前項長期水土保持計畫，每五年應通盤檢討一次，並得視實際需要變更之﹔遇有特殊需要，並得隨時報請直轄巿主管機關層轉或逕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變更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一一八四二○號


茲修正畜牧法第二條、第六條、第八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畜牧法第二條、第六條、第八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　六　條　　申請畜牧場登記，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核准之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報請所在地縣（巿）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或逕送該管直轄巿主管機關核辦。
經審查核准之畜牧場應於一年內完成建場。但有正當理由無法如期完成者，得報請所在地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核准延長，畜牧場並應於建場完成後三個月內，報請所在地縣（巿）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或逕送該管直轄巿主管機關勘查。主管機關應自收件之日起一個月內會同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勘查，合格者發給畜牧場登記證書。
畜牧場之登記，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縣（巿）主管機關辦理。
第　八　條　　畜牧場之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於事實發生後一個月內填具畜牧場變更登記申請書，報請所在地縣（巿）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或逕送該管直轄巿主管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畜牧場擴大飼養規模而新建、增建、改建、修建、遷建畜舍、禽舍或變更場址或家畜、家禽種類時，準用第六條規定辦理。
第一項變更登記，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縣（巿）主管機關辦理之。
第二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年度畜牧生產目標。直轄巿及縣（巿）主管機關應依生產目標訂定年度畜牧生產計畫，並輔導畜牧場、畜牧團體及飼養戶依計畫辦理產銷。
第二十四條　　主管機關應輔導畜牧場參加與其產銷有關之省（巿）級或全國性畜牧團體，畜牧場應遵守該團體訂定之產銷運作。不參加者，主管機關不予產銷輔導。
畜牧團體辦理產銷業務時，得向畜牧場或飼養戶收取必須之費用﹔其費額由該團體擬訂，屬地方性者，報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核定，屬全國性者，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第三十條　　申請設立屠宰場，應報請所在地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工業及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會勘，合格後發給屠宰場登記證書。
屠宰場之設立應符合屠宰場設置標準﹔其設置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工業及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定之。
屠宰場屠宰家畜、家禽時，應符合屠宰作業規範﹔其作業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　　本法施行前已領有牧場登記證書者，應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二年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換發畜牧場登記證書，屆期未換發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註銷其牧場登記證書。
本法施行前飼養家畜、家禽，已達第四條規定之規模而未領有牧場登記證書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日期，依本法規定辦理畜牧場登記。
牧場土地為公有承租土地者，得向承租土地主管機關申請公有承租土地作畜牧經營。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一一八四三○號


茲修正飼料管理法第二條、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五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飼料管理法第二條、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十　條　　製造、加工、分裝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應將其類別、品目、商品名稱、成分、理化性質、檢驗方法、適用對象、使用方法等有關資料或證件，連同樣品、檢驗費，向中央或所在地直轄市主管機關申請檢驗登記，經檢驗合格通知繳納證書費並發給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製造登記證後，始得製造、加工、分裝。但國家標準已定有檢驗方法者，得免送理化性質及檢驗方法。
前項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自製自用之飼料，或試驗研究機構專供試驗用之飼料、飼料添加物之製造、加工、分裝，得免予辦理登記。
自製自用之飼料，須加入飼料添加物者，應先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登記﹔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輸入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應將其類別、品目、商品名稱、成分、理化性質、檢驗方法、適用對象、使用方法、包裝重量等有關資料或證件，連同樣品、檢驗費，向中央或所在地直轄市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檢驗登記，經檢驗合格通知繳納證書費並發給飼料或飼料添加物輸入登記證後，始得向貿易主管機關申請輸入。但國家標準已定有檢驗方法者，得免送理化性質及檢驗方法。
前項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之登記，中央主管機關得交由直轄市主管機關辦理。
第十五條　　經核准製造、加工、分裝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如輸出國外時，應由飼料製造業者或飼料販賣業者申請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輸出證明書，始得輸出。
輸出之飼料或飼料添加物，按照國外買方之要求，符合輸入國之規定，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發給製造登記證者，得不受第四條第二項成分標準之限制。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一一八四四○號


茲修正動物保護法第二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動物保護法第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一一八九○○號


茲制定促進醫療服務業發展條例，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促進醫療服務業發展條例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促進醫療服務業發展，以健全國內醫療體系並提升醫療服務品質，特制定本條例。
第　二　條　　為促進醫療服務業發展，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但其他法律規定較本條例更有利者，適用最有利之法律。
第　三　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有關醫療服務業之定義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章　租稅減免及獎勵措施
第　四　條　　醫療服務業購買專供研究與發展、實驗或檢驗用之儀器設備及節約能源或防治醫療污染之機器設備，得按二年加速折舊。但在縮短後之耐用年數內，如未折舊足額，得於所得稅法規定之耐用年數內一年或分年繼續折舊，至折足為止。
第　五　條　　為促進醫療服務業發展需要，法人醫療機構得在下列用途項支出金額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法人醫療機構應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不足抵減時，得在以後四年度內抵減之︰
一、投資於醫療專業自動化設備或技術。
二、投資於防治醫療污染或感染性事業之設備或技術。
三、投資於研究發展新實驗或醫療技術之設備或技術。
法人醫療機構得在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醫事人員培訓支出金額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五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法人醫療機構當年度研究發展支出超過前二年度研究發展經費平均數，或當年度人才培訓支出超過前二年度人才培訓經費平均數者，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五十抵減當年度應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當年度不足抵減時，得在以後四年度內抵減之。
前二項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核定機關、申請程序、施行期限、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行政院定之。
第　六　條　　為促進醫療資源區域均衡分佈與發展，法人醫療機構投資於醫療資源缺乏或發展遲緩之地區，興建設立醫療機構一定投資額或增雇一定人數醫事人員者，得按其投資金額百分之二十範圍內，抵減當年度法人醫療機構應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為達前項立法政策之目的，主管機關應於配合於醫療資源缺乏或發展遲緩之地區，配合農業發展條例之農地釋出，予法人醫療機構以優先使用釋出農地之優惠。
前二項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核定機關、申請程序、施行期限、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行政院定之。
第三章　開發基金之設置及運用
第　七　條　　行政院應設置醫療服務業開發基金，為下列各款之運用︰
一、參加投資於醫療服務業發展或改善醫療事業結構有關之重要事業或計畫，而其為民間無力興辦或資力不足者。
二、融貸資金於醫療服務業發展或改善醫療服務業結構有關之重要事業或計畫，其資金不足者。
三、配合醫療服務業政策，辦理融資貸款，輔導醫療服務業健全穩定發展。
四、提撥適當比例之資金，支援輔導地方性私立醫療機構發展有關之計畫。
五、配合主管機關為引進新醫療技術、加強中、西醫學研究發展、培訓醫事相關人才、防治醫療污染性事業、促進醫療服務業結構改善等所推動之計畫。
六、其他經行政院專案核准者。
開發基金之來源，除國庫撥款外，開發基金之作業賸餘，經預算程序，得撥解基金，以供循環運用。
開發基金之管理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四章　技術輔導
第　八　條　　為強化醫療技術引進與醫療機構間之技術移轉，應由政府捐助成立技術輔導單位，以配合提供醫療技術輔導。
前項醫療技術暨移轉輔導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五章　創業投資
第　九　條　　為協助國內法人醫療機構，發展並改善醫療技術，興建醫療機構，並促進整體醫療服務業之全面發展，此類醫療發展相關之投資事業應予輔導協助。
前項創業投資事業之範圍及輔導，由行政院定之。
第六章　施行期限
第　十　條　　為確保本條例施行之效果與適應時代需要作調整，本條例之施行年限與是否繼續施行，由行政院作整體評估後定之。
第七章　附　　則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一一八九一○號


茲修正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二條、第五條、第九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二條、第五條、第九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五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國際農業產銷狀況及農產品行情報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理國內農業產銷狀況及農產品行情報導。
第　九　條　　農民團體辦理農產品共同運銷之必需費用，得向貨主收取代辦費；其收費標準應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農民團體為分攤農產品在共同運銷過程中所產生之意外損失，得訂定辦法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在各類貨主應得之貨款中提存互助金。
第十四條　　農產品批發市場之籌設，應擬具計畫書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為之。籌設完竣後，經營主體須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登記並發給許可證，始得營業。經許可營業後，除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者外，非因不可抗力不得停業、歇業。
籌設農產品批發市場不依核定計畫辦理者，除有正當理由申經核准者外，由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撤銷其核准。
第十六條　　農產品批發市場使用之土地、建築物及設施由政府或農民團體所提供者，其應付之使用費，由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額度內核定之。
第十八條　　凡合於左列各款之一者，得向農產品批發市場登記為該農產品批發市場之供應人：
一、農民。
二、農民團體。
三、農業企業機構。
四、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之農產品生產者。
五、販運商。
六、農產品進口商。
前項第二款至第六款之供應人，應備置交易資料；必要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查閱之，供應人不得拒絕或有妨礙之行為。
未依第一項登記為供應人之農民，得憑其身分證向農產品批發市場供應其農產品。但農產品批發市場不得規定農民之最低供應數量。
第二十一條　　農產品第一次批發交易，應在交易當地農產品批發市場為之。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農民團體共同運銷，直接供應出口或加工者。
2、 農民以其農產品直接零售者。
3、 當地尚未設農產品批發市場者。
4、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專案指定或核准農民直接供應出口或加工者。 

第二十八條　　農產品批發市場提供分級、包裝、整理、冷藏、冷凍、製冰、倉儲、搬運、電宰及其他有關設備者，得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標準，向使用人收取費用。 

第三十一條　　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不善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命其改善、整頓；必要時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命其改組、依法合併或撤銷其經營許可證。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一一八九二○號


茲修正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二條、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八條、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一條及第四十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二條、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八條、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一條及第四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條例所稱動物防疫機關，係指各級主管機關依第八條第二項所設之機關及鄉（鎮、市）公所。
主管機關對於主管事項涉及國民健康者，應會同衛生主管機關行之。
第　六　條　　本條例所稱動物傳染病，由中央主管機關依傳染病危害之嚴重性，分為甲、乙、丙三類公告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防治動物傳染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得以命令指定前項以外之動物傳染病，並適用本條例之一部或全部。
第　八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置動物防疫人員，由具獸醫師資格者任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動物防疫機關；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動物防疫檢疫機關，必要時得設中央獸醫研究所。
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應置動物檢疫人員，由具獸醫師資格者任之。 

各級主管機關為緊急防治動物傳染病，得調派轄內動物防疫人員或動物檢疫人員，施行緊急防治。
第十二條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於其動物因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或病因不明而死亡時，應向動物防疫機關報告；如在運輸中，應由運輸業者，向最初停止地之動物防疫機關報告。各該動物防疫機關接到報告時，應即派遣動物防疫人員前往驗屍，並指示燒燬、掩埋、消及其他必要處置。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要求時，應發給處置證明書。
屬於家庭副業之雞、火雞、鴨、鵝及其血緣相近之野生動物病死，數量在十隻以下者，其所有人得自行處理，不適用前項規定。但如遇動物傳染病流行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分區指定動物傳染病名稱及動物種類，隨時公告依前項規定處理，並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第十三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防治動物傳染病之發生，得令動物防疫人員施行動物生體檢查、預防注射、投與疫苗、藥浴或投藥，對已執行之動物或場所得附加記號或標示等防治措施。
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應依動物防疫人員之指示，控制動物之行動及提供其他必要協助，並不得拒絕，亦不得故意破壞、偽造前項記號或標示。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施行動物生體檢查、預防注射、投與疫苗、藥浴或投藥，得收取工本費，其收費標準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施行第一項措施十日前，將施行目的、日期、區域、方法及動物種類等有關事項先行公告。但因緊急情況時，得縮短其公告時間或隨時施行之。
為清除特定之動物傳染病，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其使用疫苗之種類及管理辦法。
第十八條　　動物防疫機關於動物傳染病發生後有迅速蔓延之虞時，應迅即陳報其上級主管機關，並通知鄰近及與動物之集散有關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第二十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認為防疫上有必要時，得採取左列各項措施：
1、 指定區域禁止或限制輸送一定種類之動物，並停止搬運可能傳播動物傳染病病原體之動物屍體及物品。但其限期不得超過一年。
2、 指定區域停止檢疫物之輸入。
3、 在交通要道設置檢疫站施行檢查，並得準用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五條之規定。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執行前項各款規定時，應將經過情形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通知有關鄰近地區主管機關。
第二十九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認為防疫上有必要時，得令動物園、屠宰場、家畜（肉品）市場、家禽市場、魚市場、畜產及水產加工廠、孵化場、人工授精站、集乳站等場所停止營業，並禁止辦理動物比賽會、賽馬會及其他動物聚集之活動。
第三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派所屬動物防疫人員，主持縣（市）與縣（市）或縣（市）與直轄市間之動物傳染病聯合防疫，或協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動物傳染病防疫事宜。
第三十一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動物傳染病消滅時，應將限制措施公告撤銷及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通知鄰近地區主管機關。
第四十條　　依本條例規定，由動物防疫人員施行生體檢查、預防注射、投與疫苗、藥浴或投藥而致死或流產，或撲殺之動物及銷燬之物品，除其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本條例或其他法令之規定者不予補償外，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組織評價委員會，評定其價格，並依左列標準發給補償費：
一、健康動物因生體檢查、預防注射、投與疫苗、藥浴或投藥等措施致死或流產之屍體，依評價額以內補償之。
二、因疑患或可能感染動物傳染病所撲殺之動物，依評價額以內補償之。 

三、為鑑定病因而撲殺之動物，依評價額以內補償之。 

四、罹患動物傳染病所撲殺之動物，依評價額五分之三以內補償之。 

五、銷燬之物件，依評價額二分之一以內補償之。 

六、為控制動物傳染病，經主管機關同意送往屠宰場屠宰者，依評價額扣除實際銷售額之差價全額補償之。
前項評價委員會之組成人員及評價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輸出入檢疫時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處理之動物或物品，或隔離留檢期間死亡之動物，不發給補償費。
第一項各款補償費，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負擔。但中央主管機關得予補助。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一一八九三○號


茲修正獸醫師法第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獸醫師法第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一一八九四○號


茲修正植物防疫檢疫法第二條、第四條、第十三條、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植物防疫檢疫法第二條、第四條、第十三條、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四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設或指定植物防疫單位，置植物防疫人員。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植物防疫檢疫機關，置植物防疫、檢疫人員，必要時得設植物保護研究機構。
第十三條　　前條補償費，由直轄巿或縣（巿）主管機關負擔。但中央主管機關得予補助﹔其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應於到達港、站前，由輸入人或其代理人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未經檢疫前，輸入人或其代理人不得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
前項植物或植物產品，經郵寄輸入者，由郵政機關通知植物檢疫機關辦理檢疫。
第十八條　　植物檢疫機關依前條規定實施檢疫後，應發給檢疫證明。
第十九條　　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經檢疫結果，證明有有害生物存在，植物檢疫機關應通知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限期將該植物或植物產品連同其包裝、容器予以消毒、銷燬或退運。逾期未辦理或有緊急處置必要時，由植物檢疫機關逕予處置﹔其費用由輸入人負擔。
第二十條　　輸出植物或植物產品，輸入國要求提出檢疫證明者，輸出人得申請植物檢疫機關檢疫。檢疫機關實施檢疫後，應發給證明。
前項檢疫，應在植物檢疫機關內實施。但檢疫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在該植物或植物產品所在地實施。
第二十一條　　執行檢疫得收取檢疫費、作業費及工本費﹔其收費率及收費實施辦法，由植物檢疫機關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或植物檢疫機關處罰之﹔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通知限期繳納，逾期仍未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一一八九五○號


茲修正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農田水利會以秉承政府推行農田水利事業為宗旨。
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
第　二　條　　農田水利會之組織及其有關事宜，依本通則之規定；本通則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　三　條　　農田水利會一律冠以所在地區或其水系埤圳之名稱。
第　四　條　　本通則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涉及二省（市）以上者，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或其指定之直轄市政府為主管機關；涉及二縣（市）以上者，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或其指定之縣（市）政府為主管機關。
第二章　區域及設立
第　五　條　　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在直轄市區域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根據地理環境及經濟利益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在直轄市區域以外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六　條　　農田水利會之設立，依下列各款之一辦理之：
1、 經設立區域內，具有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會員資格五十人以上之發起，在直轄市區域，層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准者；在直轄市區域以外，層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2、 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認為有設立之必要者。
第　七　條　　農田水利會之籌備，其發起人組織籌備機構，在直轄市區域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輔導之；在直轄市區域以外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輔導之。
第　八　條　　農田水利會籌備機構，須備具申請書、組織章程草案、事業區域圖、事業計畫書、概算書與事業區域內具有為會員資格者之全體名冊，及過半數之同意簽署，在直轄市區域者，層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在直轄市區域以外者，層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設立。
第　九　條　　農田水利會設立後，遇有自然環境變遷或水資源規劃變更時，在直轄市區域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依職權或經農田水利會之申請，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得對各該農田水利會及其事業區域為合併、分立、變更或撤銷之決定；在直轄市區域以外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決定之。
農田水利會為前項之申請時，須經會務委員會之決議及會員過半數之同意簽署行之。
第三章　任務及權利
第　十　條　　農田水利會之任務如左：
一、農田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保養及管理事項。
二、農田水利事業災害之預防及搶救事項。
三、農田水利事業經費之籌措及基金設立事項。
四、農田水利事業效益之研究及發展事項。
五、農田水利事業配合政府推行土地、農業、工業政策及農村建設事項。
六、主管機關依法交辦事項。
第十一條　　農田水利會因興建或改善水利設施而必須之工程用地，應先向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權利人協議承租或承購；如協議不成，得層請中央主管機關依法徵收。如為公有土地，得申請承租或承購。
原提供為水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在使用期間，其土地稅捐全部豁免。
第十二條　　農田水利會因辦理水利設施，施行測量調查，有拆除障礙物之必要時，應報請所在地縣（市）政府，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占有人辦理之。
前項行為發生之損害，土地所有權人或占有人得要求補償，如有爭議，報請主管機關決定之。
第十三條　　農田水利會為緊急搶救洪水災害，得報請水利主管機關依水利法第七十六條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章　會員及組織
第十四條　　凡在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合於下列各款之一之受益人，均為會員：
一、公有耕地之管理機關或使用機關之代表人。
二、私有耕地之所有權人或典權人。
三、公有或私有耕地之承租人或永佃權人。
四、其他受益人。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之權利人，如為法人時，由其主管人員或代表人為會員。
第十五條　　會員在各該農田水利會內，有享受水利設施及其他依法令或該會章程規定之權利，並負擔繳納會費及其他依法令或該會章程應盡之義務。
會員不盡前項應盡之義務時，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各農田水利會應報請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停止其權利之一部或全部；其他各農田水利會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停止其權利之一部或全部。
農田水利會違背法令或該會章程或有其他不當之措施，而致會員蒙受損害時，會員得按實際所受損害，請求賠償。
第十六條　　農田水利會設會務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三十一人，為無給職，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其名額由直轄市主管機關依各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面積大小予以核定；其他各農田水利會，其名額由中央主管機關依各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灌溉排水面積大小予以核定。
前項會務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二應具備會員資格，其餘為各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主管機關為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者，由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遴派；主管機關為縣（市）主管機關者，由縣（市）主管機關按名額加倍遴報中央主管機關核派；其遴派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會務委員會每六個月集會一次。如有會務委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會長認有必要時，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各農田水利會應報請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召開臨時會；其他各農田水利會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召開臨時會。會議均由會長召集之。
會務委員會開會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主持會議。會議規則，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定之；其他各農田水利會，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通則修正施行後，原選任之會員代表仍繼續擔任職務至任期屆滿時止。
第十七條　　遴派之會務委員年齡須滿二十三歲，任期四年，連派得連任一次。但於任期內有第三十七條或第三十八條情事者，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直轄市主管機關得隨時改派之；其他各農田水利會，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改派之。
第十八條　　會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議組織章程及有關會員權利義務事項。 

二、議決工作計畫。 

三、審議會有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或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四、審議借債及捐助事項。
五、審議預算。
六、議決會長及會務委員提議事項。 

七、審議決算。 

八、議決會員請願事項。
九、其他依法令應行使之職權。
前項各款職權之行使，以會議方式行之，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其屬於第一款至第七款之審議或議決事項，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應報請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其他各農田水利會，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
第一項各款職權之行使，遇有爭議或窒礙難行時，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應報請直轄市主管機關決定之；其他各農田水利會，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決定之。
會務委員會對於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決議。
第十九條　　農田水利會置會長一人，依法令及該會章程綜理業務，指揮監督所屬員工及事業機構，對外代表該會，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其他各農田水利會，由中央主管機關徵求縣（市）主管機關之同意，就年齡滿三十歲以上，並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遴派；其遴派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高等考試及格，並具有三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農業有關工作經驗而成績優良者。
二、曾在政府機關任薦任、薦派或六職等以上職務，並具有三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農業有關工作經驗而成績優良者。
3、 教育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普通考試及格，並具有政府機關、農田水利會或農會十年以上行政、水利、土木、農業有關工作經驗而成績優良者。
4、 曾任農田水利會會長、總幹事四年以上及一級主管六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第二十條　　農田水利會會長任期四年，連派得連任一次。但於任期內有第三十七條或第三十八條情事者，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直轄市主管機關得隨時改派之；其他各農田水利會，中央主管機關得隨時改派之。
第二十一條　　農田水利會會長因故出缺時，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派員代理其職務；其他各農田水利會，由中央主管機關派員代理其職務，並應於代理之日起六十日內重新遴派；其任期以補足原任會長未滿之任期為止，並以一任計算。但原任會長未滿之任期不及一年者，得不遴派。
第二十二條　　農田水利會之組織、編制、會務委員會之召開與其議事程序、各級職員之任用、待遇及管理等事項，除本通則已有規定外，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各農田水利會，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農田水利會之會長及各級專任職員，視同刑法上之公務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但國民大會代表不在此限。
第五章　經　　費
第二十四條　　農田水利會之經費，以下列各款充之：
一、會費收入。
二、事業收入。
三、財務收入。
四、政府補助收入。
五、捐款及贈與收入。 

六、其他依法令之收入。
第二十五條　　農田水利會會費，應向享受灌溉或排水利益之會員徵收。
會員請求增加灌溉水量或抽水溉灌利益者，得按受益程度加收會費。
水利會會費，自應徵收之日起滿五年未經徵起者，不再徵收。但於五年期間屆滿前，已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尚未結案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六條　　農田水利會因實際需要，經主管機關核准或主管機關指定興建之農田水利工程，得向直接受益會員徵收工程費，自各該土地受益第二年起，分年徵收，以工程費總額為限。
受益土地變更用途時，未繳清之工程費，應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受益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由承受人負擔之。
第二十七條　　新會員入會或新建工程擴增受益之會員，應比例分擔工程費，作為特種基金，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非經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動支；其他各農田水利會，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動支。
第二十八條　　農田水利會得徵收建造物使用費、餘水使用費，列為事業收入。
第二十九條　　農田水利會依前四條規定，徵收各費之標準及辦法，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訂定，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備；其他各農田水利會，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條　　本通則規定之會費及工程費，繳納義務人逾期不繳納者，每逾三日加收滯納金百分之一，但滯納金加收累計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前項會費及工程費逾三十日仍不繳納時，由各該農田水利會檢具催收證明，併同滯納金聲請法院裁定強制執行。不服裁定時，得提起抗告，但不得再抗告。法院之裁定，應於七日內為之。
第三十一條　　農田水利會每年度之全部收入，除用人及管理上必需之費用外，應全部用於水利設施之興建、養護及改善，並酌提公積金、災害準備金及折舊準備金。
前項公積金、準備金，非經報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動用。
第三十二條　　農田水利會之經費，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得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指定政府之水利、土地或農業金融機構代收經管；其他各農田水利會，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其所得之盈餘，應酌提百分之二十，作為農田水利會聯合機構之輔導費用。
第三十三條　　農田水利會每年度收入及支出，均應編制預算及決算，其編制辦法，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定之；其他各農田水利會，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四條　　農田水利會會計制度及財務處理辦法，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訂定，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備；其他各農田水利會，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章　監督及輔導
第三十五條　　農田水利會之監督、輔導辦法，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各農田水利會，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六條　　農田水利會如有違反法令或怠忽任務，妨害公益時，主管機關應予以必要之糾正或制止；其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得由直轄市主管機關予以整頓或暫為代管，重行組織，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備；其他各農田水利會，得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整頓或暫為代管，重行組織。
第三十七條　　農田水利會會長或會務委員，違反法令、章程，影響水利事業，經糾正無效時，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直轄市主管機關得予撤職處分；其他各農田水利會，中央主管機關得予撤職處分。
農田水利會會長及會務委員之考核、獎懲辦法，主管機關為直轄市主管機關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各農田水利會，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　　農田水利會會長、會務委員及各級員工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直接或間接承包各該會工程或向各該會推銷器材物品。
二、利用職權或公款牟利。
三、洩漏公務上之秘密，使他人獲不法利益。
四、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第七章　附　　則
第三十九條　　農田水利會為促進互助合作共同發展，得設立農田水利會聯合機構；其組織規程，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聯合機構為法人，由中央主管機關輔導、監督。
第三十九條之一　　行政院應於本條修正公布日起二年內依據農田水利會自治原則，修正本通則有關條文，送請立法院審議。
本通則完成修正前，水利會會費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
第四十條　　本通則施行前，已頒行之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章，不合於本通則之規定者，依本通則改正之。
第四十一條　　本通則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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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制定公務人員陞遷法，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公務人員陞遷法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一　條　　公務人員之陞遷，依本法行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二　條　　公務人員之陞遷，應本人與事適切配合之旨，考量機關特性與職務需要，依資績並重、內陞與外補兼顧原則，採公開、公平、公正方式，擇優陞任或遷調歷練，以拔擢及培育人才。
第　三　條　　本法以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組織法規中，除政務人員及機要人員外，定有職稱及依法律任用、派用之人員為適用對象。
第　四　條　　本法所稱公務人員之陞遷，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陞任較高之職務。
二、非主管職務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三、遷調相當之職務。
第　五　條　　各機關職務出缺時，除依法申請分發考試及格或依本法得免經甄審之職缺外，應就本機關或他機關具有該職務任用資格之人員，本功績原則評定陞遷。
各機關職缺如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應辦理甄審。如由他機關人員陞遷時，應公開甄選。
第　六　條　　各機關應依職務高低及業務需要，訂定陞遷序列表。
各機關職缺由本機關人員陞遷時，應依陞遷序列逐級辦理陞遷。但次一序列中無適當人選時，得由再次一序列人選陞任。
第　七　條　　各機關辦理本機關人員之陞任，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並依擬陞任職務所需知能，就考試、學歷、職務歷練、訓練、進修、年資、考績（成）、獎懲及發展潛能等項目，訂定標準，評定分數，並得視職缺之職責程度及業務性質，對具有基層服務年資或持有職業證照者酌予加分。必要時，得舉行面試或測驗。如係主管職務，並應評核其領導能力。擬由他機關人員陞任時，得參酌本項規定辦理之。
依前項所評定之積分有二人以上相同時，以較高職等（官稱官階、官等官階）或訓練進修及發展潛能積分較高者，優先陞任。
第一項標準，由各主管院訂定。但各主管院得視實際需要授權所屬機關依其業務特性定之。
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之遷調，得參酌第一項規定，自行訂定資格條件之審查項目。
第　八　條　　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之陞遷，應組織甄審委員會，辦理甄審相關事宜。但本機關人員之遷調，得視業務實際需要，免經甄審程序。
編制員額較少或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其人員之陞任甄審得由上級機關統籌辦理，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　九　條　　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之陞遷，應由人事單位就具有擬陞遷職務任用資格人員，分別情形，依積分高低順序或資格條件造列名冊，並檢同有關資料，報請本機關首長交付甄審委員會評審後，依程序報請機關首長就前三名中圈定陞補之；如陞遷二人以上時，就陞遷人數之二倍中圈定陞補之。
機關首長對前項甄審委員會報請圈定陞遷之人選有不同意見時，得退回重行依本法相關規定改依其他甄選方式辦理陞遷事宜。
第　十　條　　各機關下列職務，得免經甄審，由本機關或其上級機關首長核定逕行陞遷，並不受第十二條第六款至第八款之限制： 

一、機關首長、副首長。
二、幕僚長、副幕僚長。
三、機關內部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之人員。
第十一條　　各機關下列人員無第十二條各款情事之一，且具有陞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得免經甄審優先陞任：
一、最近三年內曾獲頒勳章、功績獎章、楷模獎章或專業獎章者。
二、最近三年內經一次記二大功辦理專案考績（成）有案者。
三、最近三年內曾當選模範公務人員者。
四、曾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者。
五、經考試及格分發，先以較所具資格為低之職務任用者。
合於前項得優先陞任條件有二人以上時，如有第五款情形應優先陞任，餘依陞任標準評定積分後，擇優陞任；其構成該條件之事實，以使用一次為限。同時兼具有兩款以上者亦同。
第一項第一款之專業獎章不含依服務年資頒給者。
第十二條　　各機關下列人員不得辦理陞任：
一、最近三年內曾受有期徒刑之判決確定者。
二、最近二年內曾依公務員懲戒法受撤職、休職或降級之處分者。
三、最近二年內曾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受免職之處分者。
四、最近一年內曾依公務員懲戒法受減俸或記過之處分者。
五、最近一年考績（成）列丙等者，或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曾受累積達一大過以上之處分者。
六、陞任現職或任同序列職務合計不滿一年者。但本機關次一序列職務之人員均未滿一年者，不在此限。
七、經機關核准帶職帶薪進修或研究六個月以上，於進修或研究期間者。
八、經機關核准留職停薪，於留職停薪期間者。
第十三條　　各機關對職務列等（稱階、等階）及職務相當之所屬人員，應配合職務性質及業務需要，實施下列各種遷調：
一、本機關內部單位主管之遷調。
二、本機關非主管人員間之遷調。
三、本機關主管人員與所屬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間之遷調。
4、 所屬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間之遷調。
前項各種遷調規定，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　　公務人員陞任高一官等之職務，應依法經陞官等訓練。
初任各官等之主管職務，應由各主管機關實施管理才能發展訓練。
第十五條　　公務人員對本機關辦理之陞遷，如認有違法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救濟。
第十六條　　各機關辦理陞遷業務人員，不得徇私舞弊、遺漏舛誤或洩漏秘密；其涉及本身、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甄審案，應行迴避。如有違反，視情節予以懲處。
第十七條　　教育人員、交通事業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之陞遷，得準用本法之規定。
第十八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十九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考試院以命令定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
華總一義字第八九○○一二二八五○號


茲修正印信條例第五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修正印信條例第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公布
第　五　條　　國璽及總統之印暨職章，由國民大會推派之代表於總統就職時授與之；副總統職章之授與，亦同。
總統、副總統就職時，非於國民大會開會期間，由立法院院長為之。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五日


高雄市政府新聞處處長姚文智另有任用，應予免職。
任命管碧玲為高雄市政府新聞處處長。
右令均自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七日起生效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五日


派張和中為駐英國代表處科技組簡派第十一職等副組長。
任命梁華綸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阮娟娟為行政院衛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
任命林建輝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職等技正，劉慶仁為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胡菁華為司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參事，陳怡靜為簡任第十職等秘書，高孟焄為臺灣高等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黃擇傳為臺中分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書記官長，楊明章為臺南分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陳女英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提存所主任，謝怜聰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提存所主任，鍾江水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陳昭明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登記處主任，梁元生為簡任第十職等提存所主任，黃梅月為臺灣澎湖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兼院長。
任命陳炳煌、蘇茂秋、吳正一為最高法院簡任第十四職等法官兼庭長。
任命李惠明為考試院簡任第十三職等參事。
任命潘麗雲為銓敘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呂海嶠、黃瑪利、戴國弘為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徐積均為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
任命郭益章、高金展為審計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李幸男為簡任第十職等稽察，陳漢鏘為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張勇進為臺灣省桃園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主任。
任命徐成庚為彰化縣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林正修為基隆市議會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林培太為嘉義縣議會簡任第十職等秘書。
任命黃榮盛為高雄縣議會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鄭文祥、簡川霖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張連發為彰化縣議會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孫台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明燊、蕭明芳、劉文煒、趙俊炫、張嘉豐、黃朝卿、李權裕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啟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建邦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文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興福、廖麗君、鄭美雅、蔡惠凰、劉美珍、沈采臻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麗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淑貞、姜秀珠、楊巧麟、宋螢美、廖美香、蔡碧珠、紀恒郎、黃嘉湖、許木炎、陳淑玲、周妙旻、謝德淵、胡美蓮、洪豐隆、顏登連、李耀鵬、簡瑾瑜、陳福添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嘉田、蔡金田、王燈煌、曾和美、王淑錚、洪美智、鍾仰之、吳德勝、劉永逸、黃聰泰、謝清堂、蔡村富、呂子美、劉桂汝、陳慧、王添祿、陳菊英、尤英琴、卓茂男、朱添福、陳良幸、許玉緞、陳國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滿美、黃國誠、陳旺振、鍾清傑、蕭華雲、李松勝、廖淑華、林素琴、陶萬彰、李江泉、曹慶生、李憲明、江國鎮、黃慶傳、劉益誠、劉育芳、吳美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何瑟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永揮、江碧霞、洪威烈、楊娟華、王谷村、蔡育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秋平、尤勝輝、蕭麗玲、張許來鶴、鄭玉潤、張心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甯華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竹英、孔祥林、張峻賓、張慧卿、黃庭裕、吳英立、陳昭如、賴世陽、賴三榮、何宗政、韋基松、張裕民、闕山元、賴國樑、王頌華、黃立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慧美、張美珍、謝國弘、高武銘、張竣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粘玉美、蔡秀琴、吳基猛、韓幗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曼君、柯秀鳳、林淑芬、陳碧芬、劉寶琴、陳憲倫、羅名鎮、陳柏滄、黃麗鳳、金美、廖文裕、鍾祥煌、劉文濱、李佩玲、林智明、王松柏、郭慧萍、詹益弘、解媜因、黃瑞津、王鋕堅、陳裕燦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趙國華、張國清、邱仲晃、徐秀玲、黃銘欽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沈少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蘊涵、陳瑞玲、陳則光、楊智銘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吳秀妙、陳麗雲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五日


任命李順通、張文建、蕭進財、彭仁傑、鄭景發、林昇易、詹佳振、李志中、李憲忠、向旭彬、劉泰宏、邱琦芳、張政男、曾鵬嘉、林威廷、吳承泰、劉淑惠、謝坤宏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任命林祝瑞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八日


任命李博文為財政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范正權為金融局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謝松熏為財政部金融局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郭春在為國立教育廣播電臺簡任第十職等組主任。
派賴再生、陳福安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簡派第十一職等副總工程司，李宏徹為簡派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李世洪、劉昭蓉、陳群龍、胡朝裕、鄭炳霖、謝錦億、張其發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志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莊惟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渝麗、陳芸華、唐淑貞、黃國華、李玉敏、王學毅、黃金雪、蘇麗雪、黃佳慧、曾梅芬、簡慧紋、吳佩芬、王雪華、阮如惠、邱秋敏為薦任公務人員，彭祝惠、林春泉為薦任關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九日


任命許丁鑫為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林碧雲為國際貿易局簡任第十職等稽核。
任命李金萬、林金輝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林怡忠為簡任第十職等塔臺長。
任命莫國華為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吳萃芳、范文豪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檢察官。
任命黃萬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伶姬、歐陽錦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程智懋、李天府、游璧鍾、黃厚勝、張錦倉、洪宗甫、楊金恒、陳信价、林錦坤、方昭芬、羅智妃、葛冠群、蔣文福、蘇金發、陳家全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余玉英、黃文燕、陳念慈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林燦輝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任命蕭博仁為高雄縣政府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王顯明、黃德福、林秀米、宋增紅、林育生、黃國珍、包水生、莊新義、高英明、莊有鐵、郭秀月、楊素娥、廖嘉政、童寶全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素芽、楊明遠、涂文振、賴俊哲、陳金發、林少華、楊素敏、余劍輝、歐月桂、柯再興、涂文炳、石正裕、刁茂文、楊珮玲、陳文溪、李雀珍、彭細玉、周怡芸、陳仕騫、林嘉楨、林健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顏秀鳳、江炳賢、黃義明、楊玉光、陳岳榮、蘇甘幸、陳秋月、邱祝容、曾麗真、陳淑蘋、胡建文、胡全成、唐春榮、黃珍棋、蔡孟淑、林春舫、鄭美雲、蔡榮宗、陳谷誠、汪清達、羅詩欽、張漢榮、謝靜美、楊肇棟、劉玉美、杜文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庚霖、鄭曼珍、黃莉惠、陳惠珠、許德昌、劉惠媛、董彩珍、謝秀洋、羅美蓉、邱振武、孫英梅、王淑芳、陳淑如、許世明、葉秋松、李劉光、徐偉成、呂春寶、孫林耀勳、凌束宗、邱和榮、張慧久、王平珠、張明仁、蘇振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綺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慈玲、李松青、楊秀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譯聰、林士賢、沈筱薇、趙群瑞、劉愛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任命謝錫卿、廖明對、吳子榮為警正四階警察官。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九日
華總二榮字第八九一○○二一一三○號


茲授予倪摶九二等景星勳章。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總統令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五日
華總二榮字第八九○○一一○九五○號


聯合勤務總司令部前空軍中將副總司令、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前局長毛瀛初，志慮純誠，謀勇兼資。夙懷壯志，請纓報國。畢業於空軍軍官學校，歷任教官、中隊長、總隊長、署長、教育長等職。武略文韜，悉洽戎機；運籌帷幄，咸著勳績。參與抗日、戡亂諸役，馳驅竭力，迭成偉業。膺任空軍軍官學校校長，篳路藍縷，陶鑄菁英。嗣任空軍作戰司令，革故鼎新，厚植空防，懋績豐功，累獲勳獎。轉任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局長，修訂航約，增新設備，確保飛行安全，擴建松山、高雄機場，興建中正國際機場，奠定航空事業發展基石，貢獻丕著。綜其生平，忠勇謀國，柳營蜚聲，緯武經文，猷績懋昭。茲聞溘逝，軫悼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篤念勳勤之至意。
總　　　統　李登輝
行政院院長　蕭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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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公告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茲經本院第十七屆評議會第二次會議，依法審定第二十三屆院士候選人，計數理組十九人，生物組二十一人，人文組十人，共五十人。院士選舉被提名人曾經過嚴格審查，能夠成為院士候選人，是極高榮譽。特為公告如下：（以下內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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